
法規名稱：刑事訴訟法

修正日期：民國 91 年 02 月 08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1年 2月 8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25590號令修正公布第 61

、131、161、163、177、178、218、253、255～260、326條條文；並增訂第 253-1

～253-3、256-1、258-1～258-4、259-1條條文

第 61 條

送達文書由司法警察或郵政機關行之。

前項文書為判決、裁定、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者，送達人應作收受證書

、記載送達證書所列事項，並簽名交受領人。

第 131 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

搜索票，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

一  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確實在內者。

二  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現行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

    。

三  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

檢察官於偵查中確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二十四小時內

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者，得逕行搜索，或指揮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搜索，並層報檢察長。

前二項搜索，由檢察官為之者，應於實施後三日內陳報該管法院；由檢察

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為之者，應於執行後三日內報告該管檢察

署檢察官及法院。法院認為不應准許者，應於五日內撤銷之。

第一項、第二項之搜索執行後未陳報該管法院或經法院撤銷者，審判時法

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為證據。

第 161 條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認為檢察官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認定被告有

成立犯罪之可能時，應以裁定定期通知檢察官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以

裁定駁回起訴。

駁回起訴之裁定已確定者，非有第二百六十條各款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

一案件再行起訴。

違反前項規定，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第 163 條

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

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審判長除認為有不當者外，不得禁止之。

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

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

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

第 177 條

證人不能到場或有其他必要情形，得於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就

其所在或於其所在地法院訊問之。

前項情形，證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

訊問，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訊問之。

當事人、辯護人及代理人得於前二項訊問證人時在場並得詰問之；其訊問

之日時及處所，應預行通知之。

第二項之情形，於偵查中準用之。

第 178 條

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得科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

鍰，並得拘提之；再傳不到者，亦同。

前項科罰鍰之處分，由法院裁定之。檢察官為傳喚者，應聲請該管法院裁



定之。

對於前項裁定，得提起抗告。

拘提證人，準用第七十七條至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九條至第九十一條之規

定。

第 218 條

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

前項相驗，檢察官得命檢察事務官會同法醫師、醫師或檢驗員行之。但檢

察官認顯無犯罪嫌疑者，得調度司法警察官會同法醫師、醫師或檢驗員行

之。

依前項規定相驗完畢後，應即將相關之卷證陳報檢察官。檢察官如發現有

犯罪嫌疑時，應繼續為必要之勘驗及調查。

第 253 條

第三百七十六條所規定之案件，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認

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第 253-1 條

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察

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

，得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其期間自緩起訴處

分確定之日起算。

追訴權之時效，於緩起訴之期間內，停止進行。

刑法第八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之停止原因，不適用之。

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於緩起訴期間，不適用之。

第 253-2 條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左列各款事項

：

一  向被害人道歉。



二  立悔過書。

三  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  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

五  向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或社區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

    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六  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  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八  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檢察官命被告遵守或履行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之事項，應得被告之同意；

第三款、第四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第一項情形，應附記於緩起訴處分書內。

第一項之期間，不得逾緩起訴期間。

第 253-3 條

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

聲請撤銷原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

一  於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

二  緩起訴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者。

三  違背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各款之應遵守或履行事項者。

檢察官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時，被告已履行之部分，不得請求返還或賠償。

第 255 條

檢察官依第二百五十二條、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二

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為不起訴、緩起訴或撤銷緩起訴或

因其他法定理由為不起訴處分者，應製作處分書敘述其處分之理由。但處

分前經告訴人或告發人同意者，處分書得僅記載處分之要旨。

前項處分書，應以正本送達於告訴人、告發人、被告及辯護人。緩起訴處



分書，並應送達與遵守或履行行為有關之被害人、機關、團體或社區。

前項送達，自書記官接受處分書原本之日起，不得逾五日。

第 256 條

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七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

，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但第二

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處分曾經告訴人同意者，不得聲請再

議。

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得聲請再議者，其再議期間及聲請再議之直接上級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應記載於送達告訴人處分書正本。

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因犯罪嫌疑不足，

經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

訴之處分者，如無得聲請再議之人時，原檢察官應依職權逕送直接上級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再議，並通知告發人。

第 256-1 條

被告接受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七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

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

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送達被告之撤銷緩起訴處分書準用之。

第 257 條

再議之聲請，原檢察官認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其處分，除前條情形外，應

繼續偵查或起訴。

原檢察官認聲請為無理由者，應即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上級法院檢察署

檢察長或檢察總長。

聲請已逾前二條之期間者，應駁回之。

原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認為必要時，於依第二項之規定送交前，得親自或命

令他檢察官再行偵查或審核，分別撤銷或維持原處分；其維持原處分者，

應即送交。



第 258 條

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

理由者，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之情形應撤銷原處分，第二百五十六條之情

形應分別為左列處分：

一  偵查未完備者，得親自或命令他檢察官再行偵查，或命令原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續行偵查。

二  偵查已完備者，命令原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

第 258-1 條

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第 258-2 條

交付審判之聲請，於法院裁定前，得撤回之，於裁定交付審判後第一審辯

論終結前，亦同。

撤回交付審判之聲請，書記官應速通知被告。

撤回交付審判聲請之人，不得再行聲請交付審判。

第 258-3 條

聲請交付審判之裁定，法院應以合議行之。

法院認交付審判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理由者，應

為交付審判之裁定，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

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時，視為案件已提起公訴。

被告對於第二項交付審判之裁定，得提起抗告；駁回之裁定，不得抗告。

第 258-4 條

交付審判之程序，除法律別有規定外，適用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之規定。

第 259 條

羈押之被告受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視為撤銷羈押，檢察官應將被告



釋放，並應即時通知法院。

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扣押物應即發還。但法律另有規定、再議期

間內、聲請再議中或聲請法院交付審判中遇有必要情形，或應沒收或為偵

查他罪或他被告之用應留存者，不在此限。

第 259-1 條

檢察官依第二百五十三條或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

者，對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屬於被告者為限，

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

第 260 條

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

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

一  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者。

二  有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所定得為再

    審原因之情形者。

第 326 條

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蒐集或調

查證據，於發見案件係民事或利用自訴程序恫嚇被告者，得曉諭自訴人撤

回自訴。

前項訊問不公開之；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

第一項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二百五十二條至第二百五十四條

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並準用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四款、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駁回自訴之裁定已確定者，非有第二百六十條各款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

一案件再行自訴。


